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簡上字第13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子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鄭  才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本院沙鹿簡易庭於民

國113年8月13日所為113年度沙金簡字第35號刑事簡易判決（原

偵查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701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

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林子為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被告林子為之

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已明示僅就原審科刑部分提

起上訴（見本院金簡上卷第46頁、第91―92頁），則依上述

說明，本案上訴範圍僅以原審科刑部分為限，不及於認定犯

罪事實及論罪部分。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林子為自警詢時起便對本案客觀事

實坦承不諱，相當配合檢警調查，犯後態度良好，被告未經

社會淬鍊、思慮不周，始出借其帳戶，惡性並非重大。原審

未予宣告緩刑，容有違誤，請鈞院安排調解期日，使被告得

盡力賠償被害人，並請鈞院賜予緩刑宣告等語。

二、本院之判斷：

（一）量刑部分：

　 1、按刑之量定，係實體法賦予法院得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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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為

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

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

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

重。

　 2、原審雖未於判決理由內敘明量刑之理由，然本院審酌被告

基於購買材料及申請補助金之不當理由，任意提供4個帳

戶之金融卡及密碼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使

用，讓被害人轉入贓款，破壞金融秩序、助長詐騙犯罪，

所為殊值非難；兼衡本案被害人數達3人，且受騙總金額

達新臺幣（下同）21萬4094元，犯罪所生損害非輕；並考

量被告於原審判決時尚未與各被害人達成和解，賠償其等

之財產損失；惟念及被告之惡性較本案實際施用詐術者輕

微；且被告未因本次犯行取得任何利益；另被告並無前案

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素行尚

可；暨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見偵

卷第9頁）等一切情狀，認原審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

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並無過重之虞。另依辯

護人所陳，被告雖於上訴後陸續與告訴人王家榛、蔡琳

秋、張友和達成和解並履行賠償（見本院金簡上卷第107

―111頁、第119頁），以上並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

佐（見本院金簡上卷第113、121頁），然考量原審所處之

刑已屬甚輕，且本案亦無情輕法重而得適用刑法第59條之

情形，本院認上開事實之發生仍不足以動搖原審所處之

刑。是被告指摘原審量刑過重而提起上訴，並無理由，應

駁回其上訴。

（二）緩刑宣告：

　 1、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案符合刑法第74條

第1項第1款緩刑之要件。

　 2、查被告本案犯行固值非難，惟斟酌被告並無前案紀錄，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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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時失慮而不慎觸法，犯後已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王

家榛、蔡琳秋、張友和達成和解，堪認被告歷經本次偵、

審程序後，當已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上開宣

告刑應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

定，宣告緩刑2年，使被告有自新之機會。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3項、第368條，判

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謝宏偉到庭

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靖茹

　　　　　　　　　　　　　　　　　　法　官　陳怡瑾

　　　　　　　　　　　　　　　　　　法　官　陳盈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顏嘉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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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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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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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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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鄭  才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本院沙鹿簡易庭於民國113年8月13日所為113年度沙金簡字第35號刑事簡易判決（原偵查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701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林子為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被告林子為之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已明示僅就原審科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金簡上卷第46頁、第91─92頁），則依上述說明，本案上訴範圍僅以原審科刑部分為限，不及於認定犯罪事實及論罪部分。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林子為自警詢時起便對本案客觀事實坦承不諱，相當配合檢警調查，犯後態度良好，被告未經社會淬鍊、思慮不周，始出借其帳戶，惡性並非重大。原審未予宣告緩刑，容有違誤，請鈞院安排調解期日，使被告得盡力賠償被害人，並請鈞院賜予緩刑宣告等語。
二、本院之判斷：
（一）量刑部分：
　 1、按刑之量定，係實體法賦予法院得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
　 2、原審雖未於判決理由內敘明量刑之理由，然本院審酌被告基於購買材料及申請補助金之不當理由，任意提供4個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使用，讓被害人轉入贓款，破壞金融秩序、助長詐騙犯罪，所為殊值非難；兼衡本案被害人數達3人，且受騙總金額達新臺幣（下同）21萬4094元，犯罪所生損害非輕；並考量被告於原審判決時尚未與各被害人達成和解，賠償其等之財產損失；惟念及被告之惡性較本案實際施用詐術者輕微；且被告未因本次犯行取得任何利益；另被告並無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素行尚可；暨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見偵卷第9頁）等一切情狀，認原審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並無過重之虞。另依辯護人所陳，被告雖於上訴後陸續與告訴人王家榛、蔡琳秋、張友和達成和解並履行賠償（見本院金簡上卷第107─111頁、第119頁），以上並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佐（見本院金簡上卷第113、121頁），然考量原審所處之刑已屬甚輕，且本案亦無情輕法重而得適用刑法第59條之情形，本院認上開事實之發生仍不足以動搖原審所處之刑。是被告指摘原審量刑過重而提起上訴，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二）緩刑宣告：
　 1、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案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緩刑之要件。
　 2、查被告本案犯行固值非難，惟斟酌被告並無前案紀錄，僅因一時失慮而不慎觸法，犯後已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王家榛、蔡琳秋、張友和達成和解，堪認被告歷經本次偵、審程序後，當已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上開宣告刑應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使被告有自新之機會。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謝宏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靖茹
　　　　　　　　　　　　　　　　　　法　官　陳怡瑾
　　　　　　　　　　　　　　　　　　法　官　陳盈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顏嘉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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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鄭  才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本院沙鹿簡易庭於民
國113年8月13日所為113年度沙金簡字第35號刑事簡易判決（原
偵查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701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
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林子為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被告林子為之
    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已明示僅就原審科刑部分提
    起上訴（見本院金簡上卷第46頁、第91─92頁），則依上述
    說明，本案上訴範圍僅以原審科刑部分為限，不及於認定犯
    罪事實及論罪部分。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林子為自警詢時起便對本案客觀事
    實坦承不諱，相當配合檢警調查，犯後態度良好，被告未經
    社會淬鍊、思慮不周，始出借其帳戶，惡性並非重大。原審
    未予宣告緩刑，容有違誤，請鈞院安排調解期日，使被告得
    盡力賠償被害人，並請鈞院賜予緩刑宣告等語。
二、本院之判斷：
（一）量刑部分：
　 1、按刑之量定，係實體法賦予法院得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未
      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為
      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
      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
      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
      。
　 2、原審雖未於判決理由內敘明量刑之理由，然本院審酌被告
      基於購買材料及申請補助金之不當理由，任意提供4個帳
      戶之金融卡及密碼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使用
      ，讓被害人轉入贓款，破壞金融秩序、助長詐騙犯罪，所
      為殊值非難；兼衡本案被害人數達3人，且受騙總金額達
      新臺幣（下同）21萬4094元，犯罪所生損害非輕；並考量
      被告於原審判決時尚未與各被害人達成和解，賠償其等之
      財產損失；惟念及被告之惡性較本案實際施用詐術者輕微
      ；且被告未因本次犯行取得任何利益；另被告並無前案紀
      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素行尚可
      ；暨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見偵卷
      第9頁）等一切情狀，認原審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如
      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並無過重之虞。另依辯護
      人所陳，被告雖於上訴後陸續與告訴人王家榛、蔡琳秋、
      張友和達成和解並履行賠償（見本院金簡上卷第107─111
      頁、第119頁），以上並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佐（
      見本院金簡上卷第113、121頁），然考量原審所處之刑已
      屬甚輕，且本案亦無情輕法重而得適用刑法第59條之情形
      ，本院認上開事實之發生仍不足以動搖原審所處之刑。是
      被告指摘原審量刑過重而提起上訴，並無理由，應駁回其
      上訴。
（二）緩刑宣告：
　 1、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案符合刑法第74條
      第1項第1款緩刑之要件。
　 2、查被告本案犯行固值非難，惟斟酌被告並無前案紀錄，僅
      因一時失慮而不慎觸法，犯後已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王
      家榛、蔡琳秋、張友和達成和解，堪認被告歷經本次偵、
      審程序後，當已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上開宣
      告刑應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
      定，宣告緩刑2年，使被告有自新之機會。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3項、第368條，判
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謝宏偉到庭
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靖茹
　　　　　　　　　　　　　　　　　　法　官　陳怡瑾
　　　　　　　　　　　　　　　　　　法　官　陳盈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顏嘉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簡上字第13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子為


選任辯護人  鄭  才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本院沙鹿簡易庭於民國113年8月13日所為113年度沙金簡字第35號刑事簡易判決（原偵查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701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林子為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被告林子為之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已明示僅就原審科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金簡上卷第46頁、第91─92頁），則依上述說明，本案上訴範圍僅以原審科刑部分為限，不及於認定犯罪事實及論罪部分。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林子為自警詢時起便對本案客觀事實坦承不諱，相當配合檢警調查，犯後態度良好，被告未經社會淬鍊、思慮不周，始出借其帳戶，惡性並非重大。原審未予宣告緩刑，容有違誤，請鈞院安排調解期日，使被告得盡力賠償被害人，並請鈞院賜予緩刑宣告等語。
二、本院之判斷：
（一）量刑部分：
　 1、按刑之量定，係實體法賦予法院得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
　 2、原審雖未於判決理由內敘明量刑之理由，然本院審酌被告基於購買材料及申請補助金之不當理由，任意提供4個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作為人頭帳戶使用，讓被害人轉入贓款，破壞金融秩序、助長詐騙犯罪，所為殊值非難；兼衡本案被害人數達3人，且受騙總金額達新臺幣（下同）21萬4094元，犯罪所生損害非輕；並考量被告於原審判決時尚未與各被害人達成和解，賠償其等之財產損失；惟念及被告之惡性較本案實際施用詐術者輕微；且被告未因本次犯行取得任何利益；另被告並無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素行尚可；暨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見偵卷第9頁）等一切情狀，認原審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並無過重之虞。另依辯護人所陳，被告雖於上訴後陸續與告訴人王家榛、蔡琳秋、張友和達成和解並履行賠償（見本院金簡上卷第107─111頁、第119頁），以上並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佐（見本院金簡上卷第113、121頁），然考量原審所處之刑已屬甚輕，且本案亦無情輕法重而得適用刑法第59條之情形，本院認上開事實之發生仍不足以動搖原審所處之刑。是被告指摘原審量刑過重而提起上訴，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二）緩刑宣告：
　 1、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案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緩刑之要件。
　 2、查被告本案犯行固值非難，惟斟酌被告並無前案紀錄，僅因一時失慮而不慎觸法，犯後已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王家榛、蔡琳秋、張友和達成和解，堪認被告歷經本次偵、審程序後，當已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上開宣告刑應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使被告有自新之機會。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謝宏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靖茹
　　　　　　　　　　　　　　　　　　法　官　陳怡瑾
　　　　　　　　　　　　　　　　　　法　官　陳盈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顏嘉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